秀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招聘编外食品安全协管员的公告
因工作需要，莆田市秀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拟向社会公开招聘1名工作人员（编外合同制）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
一、招聘原则及方式
招聘工作严格按照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原则，采取面试与考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二、招聘岗位及待遇
岗位名称：食品安全协管员1名；
岗位待遇：按《关于印发<莆田市秀屿区机关事业单位编外用工与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(莆秀人社〔2020〕52号)规定,试用期1个月，试用期月工资为2500元，转正后月工资2800元(含“五险一金”个人缴纳部分)。
三、报名条件
1.本科及以上学历，财务，会计等相关专业，具有扎实的会计基础知识和财会工作经验，熟悉操作财务办公软件，工作勤快、吃苦耐劳，服从工作安排，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优先；
2.年龄35周岁以下(含35周岁，有相关工作经验可适当放宽条件)，健康状况良好;
3.具有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并具有良好的个人道德;
4.具有熟练的办公软件操作等计算机应用能力，具有一定得语言表达和文字综合能力;
5.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团队沟通能力;
6.无违法犯罪记录。
四、招聘流程
[bookmark: _GoBack](一)报名时间：网上报名时间为2026年3月18日至2026年3月24日，上班时间(8:00-12：00,14：30-17:30);
(二)现场报名地点：秀屿区市场监督管理办公楼三楼316办公室（秀屿区荔港北大道1246号）。
(三)网上报名：在本网页下载《编外合同制工作人员报名表》，发送ptxygs66@163.com（邮件标题：报名表+姓名）。
(四)聘用办法：网上报名初审通过后，接到电话通知的报名人员，携带个人简历、身份证、毕业证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、近期彩色2寸照片1张前往莆田市秀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面试（具体时间、地点、方式另行通知）。
(五)公示：合格者公示1个工作日;
(六)签订劳动合同：经公示无异议，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，能胜任工作的按相关规定办理聘用手续，签订劳动合同书，期满后表现优秀的可再续聘;
(七)联系人及电话：潘先生 0594-5890627。 

附件：编外合同制工作人员报名
